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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市中医药管理局
关于修订《南阳艾产业优势再造若干措施》
的起草说明

《南阳艾产业优势再造若干措施》（以下简称《措施》）是以党中央和国家发展振兴中医药战略决策部署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南阳市考察调研时对中医药尤其是艾草产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根据市委关于“南阳艾”品牌打造的批示精神，为提升“南阳艾”品牌核心竞争力，推动南阳艾草产业高质量快速发展，实现“世界艾乡”目标而制定。根据《南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市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决定》的要求，现对《措施》中违反公平竞争的内容进行修改，具体情况说明如下：
1、 起草背景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艾产业发展，南阳艾产业呈现全面发展态势，形成了艾草种植、生产、加工、销售、研发、养生技术服务、培训等全产业发展格局。但仍然存在产品质量评价体系不健全、企业带动能力不足、有效监管不力、产品同质化严重等问题，导致“南阳艾”品牌在国内外市场的影响力不强，行业整体效益不高，严重制约了南阳艾产业的发展。因此，如何有力地推动南阳艾产业发展，实现产业优势再造成为一个迫切而亟需解决的问题。
二、修订依据
1.2025年6月19日，南阳市政府印发的《南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市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决定》（宛政〔2025〕5号）
2.国务院自2024年8月1日起施行的《公平竞争审查条例》
3.河南省人民政府自2024年8月1日起施行的《河南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
三、措施的基本内容
[bookmark: _GoBack]《南阳艾产业优势再造若干措施》主要由八部分组成：一是通过建设南阳艾草种质资源保护与创新基地、建设“南阳艾”生态种植示范区、畅通野生艾叶采收渠道，推动南阳艾原材料量质双提升；二是通过培育艾草企业、实施“三大改造”发展“专精特新”、提升中心城区产业集聚效能、推进县级艾草产业园建设，打造南阳艾草产业集群；三是通过建立艾草原料交易中心、建设艾草产业互联网平台、成立专业艾草投资平台和产业发展基金，打造南阳艾草公共服务平台；四是通过打造全国艾灸技能人才输出基地、建设艾草科研创新平台、开发“南阳艾+”新产品，打造艾草产业人才培育和科研创新高地；五是通过打响“南阳艾”区域公用品牌、加强“南阳艾”品牌传播与推广、提升“南阳艾”文化软实力，加强“南阳艾”区域公用品牌培育、保护及使用；六是通过加强“南阳艾”标准体系制定和行业引领、加快河南省艾及艾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建设、加强行业自律管理、开展艾草市场专项治理，强化行业管理与市场监管；七是通过实施“灸疗服务进万家”活动、推进“艾+文旅康养”深度融合，加快拓展南阳艾应用领域；八是通过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做好艾产业招商工作，进一步优化艾产业发展环境。
四、意见协调情况
修订完成后，市中医药管理局先后征求了2个部门和单位的意见，均无意见。
五、提请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解决的问题
目前，《南阳艾产业优势再造若干措施》修订工作及前期审核程序已完成。依据规范性文件审定程序，特提请市政府常务会研究，同意后予以发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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